    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獎勵廉潔楷模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四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屏東縣政府獎勵廉潔楷模實施要點
	屏東縣政府及所屬機關獎勵廉潔改模實施要點
	本要點為行政規則，適用對象係本府內部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名稱毋庸特別註記「及所屬機關」，爰刪除「及所屬機關」，以簡化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選拔標準須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並具有第四點所訂特定條件之一：

（一）最近三年內未曾依本要點規定接受表揚。但有特殊重大事蹟者，不在此限。

（二）最近三年內未曾受刑事或懲戒處分。

（三）最近三年內未曾受記過以上處分。

（四）最近三年考績未曾列丙等。

（五）未有經監察院彈劾、糾舉尚未結案情事。

（六）未有涉嫌違法失職等行為，正由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調查、偵查、審理，或經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尚未結案情事。
	三、選拔標準須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並具有第四點所訂特定條件之一：
（一）忠誠任事、崇法務實。

（二）品德優良、操守廉潔。
（三）工作勤奮、敬業樂群。
（四）生活規律、行為端正。
（五）最近三年內未曾依本要點規定接受表揚。但有特殊重大事蹟者，不在此限。

（六）最近三年內未曾受刑事或懲戒處分。

（七）最近三年內未曾受記過以上處分。

（八）最近三年考績未曾列丙等。

（九）未有經監察院彈劾、糾舉尚未結案情事。

（十）未有涉嫌違法失職等行為，正由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調查、偵查、審理，或經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尚未結案情事。
	一、刪除現行規定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現行規定第五款、第六款、第七款、第八款、第九款及第十款移列至修正規定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六款。

二、現行規定第一款至第四款中「忠誠任事、從法務實」、「品德優良、操守廉潔」、「工作勤奮、敬業樂群」及「生活規律、行為端正」等條件尚屬抽象難以具體認定，且屬積極要件，為使本點規範具體明確，且統一規範體例，爰刪除前開條件。

	四、選拔標準之特定條件如下：
（一）拒絕請託關說、邀宴、拒收賄賂、餽贈或其他不正利益，並依規定簽報，有益提升機關廉潔官箴。
（二）協助策劃、推動、執行端正政風工作，具有特殊績效表現。

（三）執行業務有效防止舞弊貪瀆或節省公帑，具有重大績效或貢獻。

（四）主動檢舉或提供貪瀆不法資料，對提升機關形象，保障人民權益，具有貢獻。

（五）其他優良政風事蹟或有關善行，足以鼓舞人心。
	四、選拔標準之特定條件如下：
（一）拒收賄賂、餽贈，有具體事實。

（二）協助策劃、推動、執行端正政風工作，具有特殊績效表現。

（三）執行本職或主管業務，有效防止舞弊貪瀆或節省公帑，具有重大績效或貢獻，提經上級核定有案。

（四）勤求民隱，發掘民瘼，解決民困，有具體事蹟。

（五）主動檢舉或提供貪瀆不法資料，對提升機關形象，保障人民權益，具有貢獻，有助改善政治風氣。

（六）其他優良政風事蹟或有關善行，足以鼓舞人心，轉移政治風氣。
	一、查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包含之廉政倫理事件有「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其他涉及廉政倫理事件」等，各機關人員如遇應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之相類事項，應依相關規定辦理，據此，除拒收餽贈外其餘情形亦應一併列入廉潔楷模選拔之特定條件始為完備，爰於第一款增訂相關情形；另將「有具體事實」明確規定為「並依規定簽報，有益提升機關廉潔官箴」。

二、為使文字簡潔，將第三款執行本職或主管業務修正為「執行業務」；另為簡化廉潔楷模選拔標準，爰刪除「提經上級核定有案」。

三、刪除現行規定第四款。現行第四款所稱「民隱」、「民瘼」及「民困」等條件過於抽象難認定，爰刪除之。

四、現行規定第五款及第六款移列修正規定第四款及第五款。又為簡化文字規定，並避免讓人誤解現有之政治風氣不佳，爰刪除前開兩款「有助改善政治風氣」及「轉移政治風氣」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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